附件7
考生面试纪律
1．考生应在上午7:00进入考点，到候考室报到确认身份。上午7:30后不得进入面试考点，未按要求到达考点，视为自动放弃。如按抽签顺序未进入考室参加面试者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2．考生陪同人员一律不得进入面试考点。非工作人员带领，考生不得进入备课室和面试室。

3．考生面试时，不报姓名，只报面试抽签顺序号。在面试结束前，考生禁止以任何方式传递面试顺序号等信息。

4．考生应听从考务工作人员的安排，进入候考室后，在进行面试抽签前即关闭所有通讯工具和具备通讯功能的设备，并交工作人员统一管理，本人面试结束前不得使用。

5．对凡进入候考室未进行面试的考生实行全封闭管理，考生应保持考场的安静，严禁吸烟、大声喧哗和随意走动。考生需要入厕时，应向考务工作人员报告并由工作人员陪同。

6．若面试成绩无误，考生拒绝在《面试成绩确认表》上签名确认，视为考生自动放弃面试成绩，面试成绩按零分计算。

7．已考考生应按工作人员带领及时离开考点，不得在考点内大声喧哗、随意走动和逗留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与任何人传递任何信息。

8．考生的陪同人员等，一律不得进入考点，在考点外等候。

9．考生及陪同人员等不得威胁考务人员安全或公然侮辱、诽谤、报复考务人员。

10．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考生，视其情节轻重，按以下方式处理：

（1）当场给予警告；

（2）取消本次考试资格； 

（3）决定本次考试成绩无效；

（4）决定取消本考试项目一至三年内的考试资格；

（5）给予纪律处分；

（6）涉嫌违法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11．未尽事宜，按人事考试相关纪律规定处理。
